






扬大团〔2017〕20号

关于同意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委员会：
水能院团〔2017〕8号《关于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团委兼职副书记、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收悉。经研究：
　　1.同意刘松敏、陈华、朱肖陈、李新、邹红美、张运、宗春燕、范家栋、倪佳娣、陶金沙、戴娟等11名同志为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
2.同意邹红美同志为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同意李新同志为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同意陈华同志为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团委兼职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请根据《团章》等相关规定，规范程序，予以选举。
　　    此复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7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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